
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

111學年度新生備取登記說明事項 

一、本校附幼目前 3-5歲班有缺額 1名，2歲專班目前尚無缺額。 

二、111學年度第一、二階段新生備取名單於 111年 9月 30日失效，將於 111

年 10月起重新登記備取。 

三、候補登記以幼照法及北市優先入園辦法實施，以法定優先資格、 5、4、3 

歲順序為原則排序，具相同資格者，園方將則依報名順序排序。若有缺額

時，園方按出缺班級依序遞補該班年齡層之幼兒。 

111學年招收年齡說明： 

5足歲-民國 105年 9月 2日～民國 106年 9月 1日出生者。 

4足歲-民國 106年 9月 2日～民國 107年 9月 1日出生者。 

3足歲-民國 107年 9月 2日～民國 108年 9月 1日出生者。 

2足歲-民國 108年 9月 2日～民國 109年 9月 1日出生者。 

四、第二階段登記備取之幼兒須設籍臺北市。 

五、登記時間及方式 

  時間：10月 3日(一) 09:00起至 10月 7日(五) ~16:00止 

  登記方式：請於線上填寫「新生備取登記表單」 

＊新生備取登記表單將於幼兒園官網公告，或掃描右方 QRcode。 

＊符合優先入園 2-6歲不利條件之幼兒，請在表單上填寫資格，上傳 

  相關證明文件(請見附件一)，如資料審查未通過，則視為一般身分。 

六、備取名單公告時間為 111年 10月 07日(五)17：00。 

＊備取名單將於幼兒園官網公告 

＊未於備取登記時間完成備取登記者將排序於此次備取名單之後。 

麗山附幼敬啟 111.9.23 

  



附件一:  

優先入園資格 檢附資料 

1低收入戶子女 戶口名簿、低收入戶卡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文 

2中低收入戶子女 戶口名簿、中低收入戶卡或當年度審核通過公文 

3原住民 戶口名簿（「現住人口+詳細記事」） 

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戶口名簿、社會局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

5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戶口名簿、父、母或監護人之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

6安置幼兒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文(得免設籍本市) 

7危機家庭幼兒 戶口名簿、社會局核發之危機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

8兄弟姊妹為身心障 

礙並就讀本園 

兄弟姊妹身分認定限「原園直升幼兒」及「當學年度身心障礙優先

入園之新生」，不含「當學年度原園應屆畢業升該國小 1 年級新生

者」。 

 


